[image: image1.jpg]4 RLIERITESFh

WEIZHENG LAW FIRM





委 托 代 理 合 同

甲方：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电话：                             传真：

地址：北京市昌平区北流村           邮政编码：   
乙方：北京市威正律师事务所

电话：69745377                     传真：69721978

地址：北京市昌平区南环路55号北楼
甲方  杜全劳动仲裁     纠纷一案，委托北京市威正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乙方）的律师代理劳动仲裁阶段。双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等有关法律的规定，经协商，达成如下一致，共同遵照执行。
一、代理事项：

乙方接受甲方的委托，指派  秦丹  律师为甲方在前述纠纷劳动仲裁活动的代理人。甲方同意上述律师指派其他业务助理辅助其工作，但乙方更换代理律师应取得甲方认可。
二、乙方代理权限和职责：

1、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以及特别授权代理：代为立案、代为承认、放弃、变更仲裁请求，代为领取法律文书。具体内容以甲方签署的授权委托书为准。

2、乙方律师职责为诉讼过程中：

（1）与甲方有关部门、人员共同或单独参加劳动仲裁，代表甲方向仲裁庭陈述意见。就仲裁进展、有关法律事宜向甲方提供法律意见。

（2）就有关程序事宜与劳动仲裁委员会进行交涉，维护甲方权益。

（3）根据诉讼进展情况，依法向劳动仲裁委员会提出管辖、中止仲裁司法文书。

（4）其他协商一致的涉仲事宜。

三、双方的权利义务：

（一）甲方的权利义务：

1、及时、真实、详尽地向乙方律师叙述案情，提供证据材料及事实情况；

2、积极、主动配合乙方律师为甲方利益所从事的各项工作，对乙方律师提出的要求应当明确、合理；

3、按双方的约定按时、足额向乙方支付律师代理费和其他约定的费用；
4、甲方指定        为乙方律师的联系人，负责转达甲方的指示和要求，提供文件和资料等，甲方更换联系人应当及时通知乙方律师；
5、在乙方律师维护甲方合法权益的过程中，可能出现第三方损害乙方律师合法权益的情况，甲方在能力范围内负有保护乙方律师合法权益的义务；

6、甲方有责任对委托代理事项做出独立的判断、决策；甲方根据乙方律师提供的法律意见、建议、方案所做出的决定而导致损失，非因乙方律师错误运用法律等失职行为造成的，由甲方自行承担。

7、在乙方无正当理由不提供规定的法律服务或者不尽代理职责，或乙方律师因工作延误、失职、失误导致甲方蒙受损失时，甲方有权终止协议并要求乙方退还部分或者全部已付的律师代理费，但不得以如下非正当理由要求乙方退费： 

(1)甲方单方面又委托其他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代理的；
(2)乙方完成委托代理事项后，甲方以乙方收费过高为由要求退费的；
(3)甲方作为被申请人时，乙方律师已经为出庭作好准备，而原告方撤诉的；
(4)其他非因乙方或者乙方律师的原因，甲方无故终止合同的。

（二）乙方的权利义务：

1、乙方律师必须认真履行本代理合同所约定的义务，维护甲方合法权益；

2、乙方律师应保守在办案过程中所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及个人隐私,非由法律规定或者甲方同意，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披露；
3、乙方律师应当根据审理机关的要求，及时提交证据，按时出庭，并应甲方要求通报案件进展情况；

4、乙方接受委托后，发现甲方所委托事项违法或者违反律师执业规范，或利用律师提供的服务从事违法活动，或隐瞒事实、捏造事实、弄虚作假的，有权终止代理合同，且甲方不得要求退回代理费；

5、甲方无正当理由逾期五日不支付代理费或其他约定费用，或无故终止合同，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支付未付的代理费和其他约定费用以及延期支付的利息。
四、收费标准及支付方式：
经双方协商，甲方向乙方支付律师代理费为20000元（大写：贰万元整），甲方于本协议签订后7日内付款，甲方付款后，乙方履行出庭义务。
乙方律师从事与甲方业务相关的活动而发生的鉴定、翻译、资料、复印、交通、通讯差旅等费用，由甲方支付。

五、本合同履行期限：

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至乙方完成甲方所委托的代理事项为止（含裁决、调解、案外和解及撤销申请）。
六、争议解决：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七、合同的生效：本合同自甲、乙双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

八、注意、提示条款：各方确认，在本合同签字（或盖章）之时均已充分理解、注意到了合同之中文字含义、各方权利、义务及责任。

九、其他

1、本合同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

2、甲乙双方因履行本合同而相互发出或者提供的所有通知、文件、资料，均以首页所列明的联系方式送达，如果迁址或者变更电话、传真，应当及时书面通知对方。

甲方：                                  乙方：北京市威正律师事务所

代表：                                  代表：

日期：    年  月  日                    日期：  年  月  日
提示：如甲方对乙方的服务有任何意见或建议可拨打服务监督电话：69721978转陈艳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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